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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̂
^̂
* 

錫蘭總督換人 

錫
蘭~
哥
侖
布
廿
、.日 

路
透
此
畫a

斜
蘭
之
繡
督
干 

氏
。
現
在
因
自
腋
調
査
彼
是 

否
與
上
月
推   

^
 政
府
之
暴
動 

有
關
今H
己
辭
法
彼
之
網
金 

職
位
。世

之
辭
職
照
准
。 
.ftf於一 

三
月
十
二
日
。
由
錫
蘭
駐
華 

府
大
使
髙
氏
扭
圧
。

一 
據
在
侖
敦
女
皇
伯
明
罕 

宫
發
出
国
息
謂6

女
皇
匕
幽 

通
過
後
納
前
齢
北
京
大
华
。 

硯
駐
弁
大
使
之
高
氏S
 錫
蘭 

總
留
调
.；/

；

；
/;.. 

•y ̂TBVXS ̂
Ftik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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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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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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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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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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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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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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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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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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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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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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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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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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